
弱化的权威：乡村社会纠纷化解往何处去？
———基于西江苗寨“议榔”组织的实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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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乡村产业开发与利益重新分配，西江苗寨传统的封闭性乡村结构被逐渐瓦解。
乡村社会的开放性转向引起传统纠纷化解模式的深刻变革，即由习惯性的一元治理模式转变为现代

性的二元并立模式，具体表现为民间权威“议榔”组织所生成的自发秩序被打破，国家以在场的形

式试图掌控乡村治理与纠纷化解的主动权，两者存在事实上的对立关系，各自的控制力与影响力都

受到弱化。同时，国家权威在对民间权威的排斥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目的价值发生异化。因

此，要维护好乡村社会的秩序稳定，必须认识到民间权威及传统习惯在民事纠纷化解与基层社会治

理中的价值和功能，同时应处理好其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促成和谐共治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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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直击：从一起民间纠纷说开去

李成是贵州雷山县西江村土生土长的苗族人，他于 2017 年 3 月 11 日向西江村“议榔”组织提

交了调解申请书，控告外地商人所经营的月山兰酒店侵犯其住宅利益。调解申请书具体内容如下：

尊敬的西江村调解委：

我是西江村东引一组村名 （民） 李宇成。原因是在 3 月 11 日下午 4 点钟回到家时，

看到西江月山兰酒店上面有一大股白泡沫，脏污水从高处洒 （流） 到我家房顶水泥地板

上，经我和家人上去查看，是该酒店女服务员用洗衣机洗衣随意排放，且污水量大，从酒

店的滴水处连成片和脏污水冲落到我家房顶地板上，当时地板整片泡沫和脏水，存放的农

物都被污水浸洒，而该酒店洗衣的服务员说是无意中排放，拒不承认过错，其实在洗衣机

的侧边有栏杆一眼就看见污水 （在） 下面落水处，更能听到下面 （的） 流水声，当时我向

该酒店老板说了这恶性情况，该酒店负责人到场后指责了酒店的这种恶性行为，而该酒店

负责人既不认错，也不道歉，抗议说是无意排放的。此事原 （向） 管理该酒店的自称姓宋

（的负责人反映），另一名叫小丽 （的） 提过，至今还是屡次发生，这种恶意行为已侵犯到

我房屋住宅，为此请求西江村调解委出面调解，按有关村规民约严以处罚，并制止此类事

情及其它恶性侵犯事件发生。
谨呈上

西江村东引 1 组李宇成

2017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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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申请书递交之后，西江村“议榔”组织便召集村内“方老”“寨老”“理老”等地方权威

人士及争议当事者双方，齐聚“议榔室”，按照传统的仪式与程序开展相关的调解工作。经过一天

的讨论协商，“议榔”组织公布了纠纷调解结果，具体内容如下：

2017 年西江村调字 （第 006 号）

申请人东引 1 组李宇成于 2017 年 3 月 11 日向我村调解委提出申请西江月山兰酒店的

排污水溅到李宇成家里的争议调解，我村调解委于 2017 年 3 月 14 日受理后，经调解达成

以下调解协议：

一、月山兰酒店在经营的房屋周围，必须保证排水安全。不得将排除的污水溅到邻家

的地方，对此，月山兰酒店应尽快将排水处理好。
二、按当地习俗，月山兰酒店要给李宇成家购猪肉 20 斤，酒 12 斤，糯米 20 斤，鞭

炮 2 圈，请一名当地巫师，一切费用由月山兰酒店承担。
对以上调解结果若双方无异议，说明本协议已达成共识。
本协议一式三份，当事人双方以及村调解委各执一份，分执具有同等效率。
申请方签名：李宇成

被申请方签名：孔卫冬

西江村调解委

2017 年 3 月 14 日

笔者赶到调解申请人李宇成家，虽近傍晚，但李宇成仍未下班，其妻子李大娘向笔者讲述了整

个“污水事件”经过。按照她的意思，这次污水事件并非他们没事找事，小题大做，而是关涉对他

们苗族世代信仰的传统习俗的尊重。“对我们苗人而言，污水是不吉利的象征，有污水排到你家的

屋顶，你就会觉得很晦气，来年可能会不顺利，感觉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这个时候就需要请当地巫

师进家门进行‘扫家’仪式，然后请家族的人一起吃一餐长桌宴，才能消除由此产生的不吉利。”
“污水流到屋顶，并且潮湿了房间内所储藏的粮食，只有进行‘扫家’才能清除由此带来的霉运，

我们对这个非常在意，但是月山兰酒店敷衍了事的态度让我们感到气愤，所以我们才会写申请书到

村里具有纠纷裁决权威的‘议榔’组织那里，让他们来帮我们讨回公道。”半个小时后，李宇成下

班回到家中，笔者针对这起民事纠纷的缘由及其结果向李宇成进行求证。李宇成反复强调，这只是

邻里之间的一起很小的纠纷，而且已经完全解决，“议榔”组织作出的调解结果他完全心悦诚服的

认同接受。李宇成解释到，他是依据当地传统习惯向村内“议榔”组织申请调解。“假使这个问题

放在别的地方，可能根本不算什么事情，但是他们这里却最忌讳别家污水流进自己家里，依据西江

村世代流传下来的榔规民约，侵权方必须要进行‘扫家’仪式”，李宇成说道。因为他之前算上这

次已经忍受了 3 次，每次跟酒店反映，老板都应付了事，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态度也很不友善。所

有他直接拟了一份调解申请书送至村内“议榔”组织。
随后，笔者前往月山兰酒店了解情况。孔卫冬是月山兰酒店会计，受店主委托负责处理本次纠

纷案。他说：“我们是从山东来千户苗寨投资做生意的，酒店的房子也是租借当地苗族原住民的。
这件事发生在前几天，具体情况是我们酒店的服务员处理洗衣机的污水不当，导致脏水流到相邻李

姓农户家屋顶的平台上，浸湿了李姓农户家屋顶的瓦片以及瓦片底下存储的粮食。因为污水是从洗

衣机中排出的，因此有些白色泡沫。但我们确是无意为之，虽然也及时进行了整改，但李宇成仍不

满意，最后向西江村‘议榔’组织递交了调解申请书。”孔会计以酒店代表的身份，作为当事方前

往“议榔”组织调解纠纷的地方“议榔室”接受调解。刚步入“议榔室”，孔会计立马被眼前对方

来的人的阵势吓了一跳，李宇成那一方来了十几个人，面带怒色，像是要吵架的样子。但是，在

“议榔”会议“方老”等人的主持下，调解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最终双方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月

山兰酒店停止对李宇成的侵害，排除危险并且赔偿李宇成猪肉 20 斤，酒 12 斤，糯米 20 斤，鞭炮 2
圈。由侵权方月山兰酒店花钱请来巫师，在李宇成家里作法举行“扫家”仪式。当笔者询问孔会计

对“议榔”组织的调解有何感想时，孔会计虽感到委屈，但却能够接受。孔会计说：“事情虽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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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成描述的那样严重，但是确实对李宇成储存的粮食造成了损害，加之有外面的污水流入房屋瓦

片上，这依照当地传统风俗是很不吉利的事情，因此要我们在赔偿损失的同时，还必须请一名当地

巫师作法，除去晦气。”孔会计说：“我们虽然是外乡人，但是来到本地，就要入乡随俗，尊重当

地的风俗习惯。当时由于其他原因，东西没有买成，我们双方当事人又经过协商，折价赔偿李宇成

800 元钱，由李宇成自行操办。”
“污水事件”的成功解决，与西江村所存在的由村内德高望重、具有威信的人士所组成的“议

榔”组织的积极运作和功能发挥有很大联系。

二、民间习惯的张力：“议榔”组织的因袭与控制

我国各少数民族在生成演进，繁衍发展的过程中都孕育了各自的特质性传统文化与民间习惯，

而少数民族民间纠纷调处组织的形成正是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风俗习惯的重要组成资源。对基层

社会的秩序稳定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重大。西江苗寨 （或称“千户苗寨”） 是中国乃至全世界

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它是 10 余个自然村寨组合而成，占地面积广阔，苗族人口众多，所以称

“千户”。正因为西江村苗族人口基数大，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原住民间难免存在瓜葛纠纷，造成邻里

间失睦，影响村内团结。为了维护苗寨团结，稳定社会秩序，及时化解争议，当地苗族中的权威人

士自发形成一个专门解决纠纷的民间组织，即“议榔”组织。“议榔”（苗语称“Ghed HIangb”）
最初之意为大家共同来议定规约，是苗族人用于议定本民族可供遵循的民间习惯的一种社会组织形

式，是维护苗族地区社会稳定，规范人们思想行为，保护少数民族村寨的一种社会制度文化。现如

今，除了议定“榔规民约”之外，“议榔”的功用有了极大的拓展，还兼具决定村内重大事项，对

所涉村内苗族原住民间纠纷进行调解以及对轻微刑事案件进行处罚等职能。“议榔”从苗族传说祖

先“央公”开始，世代传承。“议榔”以当地“方老”“央理老”“鼓社头”“寨老”等有威望的

老者为主持人，召集一个村寨或几个村寨或一个鼓社集中召开“议榔”会议。每次进行“议榔”的

时候，所有西江村苗族原住民都可以参加。“议榔”组织下设的“议榔”大会是西江村苗族民间权

威的象征与代表，也是西江村苗寨各类事物的最大决策机构，能够对约束苗族原住民的习惯规约

“榔规民约”开展相应的立改废活动。通过“议榔”仪式所议定的规约被称为“榔规民约”，类似于

非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村规民约”。“榔规民约”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涵盖伦理道德、风

俗习惯、生产治安、经济利益、男女社交、婚姻缔结、财产保护等方面。西江村苗寨“议榔”大会

所议定的“榔规民约”部分内容如下：

一、社会治安

1． 全村及居住在本辖区的人员，要讲文明、讲礼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村规民

约，共同维护社会治安，创建和谐西江。
2． 凡入宅盗窃的：白天，除赔偿损失外，赃物归还原主，罚款 500 元；晚上，除赔偿

损失外，赃物归还原主，罚款 1000 元。
3． 盗窃耕牛的：不论大小，除赔偿损失外，赃物归还原主，罚款 300～500 元；盗窃

果类的，除赔偿损失外，赃物归还原主，白天罚款 30～50 元，晚上罚款 50～100 元。
4． 严禁在白河流域、支流炸鱼，违者每次罚 1000 元，电捕鱼每次罚款 300～500 元，

并没收电具；毒鱼闹鱼每次罚款 500～1000 元，偷摸田鱼、罩鱼的，每天罚款 50～100 元，

晚上罚款每次 100～200 元，除赔偿损失外，赃物归还原主，开田偷鱼的，每天罚 300～500
元，晚上 500～1000 元，除赔偿损失外，赃物归还原主。情节严重者交相关部门处理。

5． 严禁无证砍伐，违者每株罚 50 元，情节严重的交林业部门处理。
6． 盗伐杉木按每株围径每公分 （“厘米”，编者注，下同） 罚 30 元，松木每株围径每

公分罚 15 元；经济林木每株罚 20～50 元。进入他人山林偷砍柴的，每挑罚款 20～50 元；

偷菜、瓜、豆、茄子等蔬菜的每次罚 40～100元，赃物归还原主，偷稻草每幅罚款 5 元。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79· ·



广西民族研究 2018 年第 5 期（总第 143 期）

7． 故意毒死、破坏和砍伐本村内风景树 （保寨树） 的罚款 500 元。
8． 凡在西江村境内或民族节日期间及景区内发生酗酒闹事、打架斗殴、侵害妇女、儿

童身心健康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按照榔规民约条律处罚“四个一百二”（一百二十斤

米酒、一百二十斤糯米、一百二十斤猪肉、一百二十斤蔬菜）。
9． 凡在本辖区由提供黄、赌、毒场所或聚众赌博的，处罚 2000 元以上罚款，造成严

重后果的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10． 要搞好家庭、邻里团结，互相尊重，尊老爱幼，凡因家庭琐事或邻里产生纠纷造

成不良影响的，予以口头警告或处罚“四个一百二”。
11． 未成年人犯以上民约的，由其监护人承担责任。
12． 本约各条，凡举报者奖励罚金的 50％。
二、防火安全

……
6． 因用火用电不当，在本辖区内发生火灾的，按“四个一百二”处罚，并进行扫寨仪

式，罚鸣锣喊寨一年，所造成的损失上报上级部门处理。
7． 在本村耕作区内发生山火的，过火面积每亩罚款 500～1000 元，并清点林木，赔偿

损失。杉木按每株围径每公分罚 0．2 元，松木每株围径每公分罚 0．1 元；经济林木每株罚

10～30 元。
“议榔”组织中的成员，都是西江苗寨一些德高望重的苗族老者，他们在当地被视为具有一定

名望、威望、声望的人，他们说的话被当地苗族原住民视作最为客观公正的道理。他们在“议榔”
组织中具有某种特定的认知身份，每一种身份背后都附带着世俗的权力以及特定的职能，而这种身

份本身就象征着一种神圣的权威。最为关键的是，这种身份是因袭与承继的，在家族内部世世代代

不断流转着。身份的因袭伴随着权力的接续，而当地苗族原住民对权威的信仰由“个体”扩及“身

份”，再由“身份”延展到整个“组织”，并形成了习惯性的，且根深蒂固的顽固认知。马克斯·韦

伯 （Max Weber） 将正当的权威划分为三种历史形态：传统型权威 （traditional authority）、魅力型

权威 （charismatic authority） 以及法理型权威 （legal authority），任何一种组织形式都是以一定的权

威作为基础，权威的缺失将使组织的机能难以施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本要件。依此种理论，

“议榔”组织在当地形成的固化权威当属传统型权威与魅力型权威的结合。西江苗寨村民自发对

“议榔”组织的敬仰和服从，不仅源于对“议榔”组织中具有较高名望的不同身份人士的崇拜，更

是对世世代代所遵循的习俗惯例的内心确认。
西江苗寨“议榔”组织由“方老”“寨老”“榔头”“鼓藏头”“理老”“活路头”等不同身

份人士构成。不同的身份在苗寨日常社会治理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方老”是西江苗寨中最具有

威信与名望的人，他是所有村寨共同的首领，他享有召集“议榔”会议的权力，以及指挥各村寨、
对外联络、最后评判等权力；“寨老”是各大小村寨的首领，听从“方老”的指挥，管理本寨各项

具体事务，召集本寨村民开会；“榔头”能够召集地方人开“议榔”会议，并享有“榔规民约”的

制定权，指挥各寨“小榔头”扣拿案犯，召开处理大会；“鼓藏头”身份一般是世袭，但少数可以

通过选举产生，主要负责苗族传统节日庆典以及祭祀活动，主持祭祀仪式；“理老”的职能相当于

案件的评判者 （类似于法官） 或者调解中间人，负责依据已经制定的“榔规民约”评判案犯的罪责

与处理案件，调处民事纠纷；“活路头”仅是一个仪式性身份，但对西江苗寨的苗族原住民而言也

是不可或缺的，他是节后恢复农业生产活动的“起活路”，即第一个下田干活的人，寓意着一年辛

勤劳作的起始。不同的身份虽然代表着不一样的职能，在苗族原住民日常生产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也不尽相同，但相似的是，他们都是传统社区，苗族村落最具威望的人，他们的言行就是道理，即

是公理。而由他们所组成的“议榔”组织及其下设的“议榔”会议自然而然就成了民间权威的中

心，具有极大的决定性权力。“议榔”组织所进行的纠纷调解同样具有浓厚的仪式感与程序性，例

如整个榔规民约的制定过程以及民间纠纷的调解过程须经过杀鸡引血、杀牛议榔、议定榔规、刻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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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碑、议榔调解、握手言和等流程。而这种仪式感又反过来映衬了组织的权威性与公道性，并益加

固化了苗族原住民对“议榔”组织的认同感与服从思维，并习惯性接受这种权威。这使得“议榔”
组织对整个西江苗寨原住民的生产生活产生控制力与规范性，而这种控制力与其说是来自于民间

“身份”或者权威“组织”，倒不如说是来自于对民间习惯与传统习俗的遵从。

三、国家权威的介入：二元并立模式确立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 （1978 年以前），西江苗寨的社会治理方式或者说纠纷的解决

机制是一元的，即是由当地自发生成的民间权威“议榔”组织所主导的，依据“榔规民约”等民间

习惯法进行基层 （乡土） 社会治理与纠纷评判，从而达到定纷止争，和谐相邻关系，稳定社会秩序

等目的的治理模式。西江村是苗族聚居村寨，全村苗族人口所占比例达到 99％。他们在西江这一广

袤区域里不断发展繁衍，生生不息，不仅滋养了丰厚多彩的苗族传统文化，也孕育了苗族所特有的

社会治理方式与纠纷解决模式。西江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东北部的雷公山

麓，是典型的河流谷地，气候适宜，土壤肥沃，西江从此地穿流而过，周围山峦环抱。苗族原住民

世世代代在此生活繁衍。正如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那

样，“从基层来看，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乡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地的，一代一代下去，不

太有变动。”［1］10－26 由于西江苗寨所处的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再加上苗寨原住民乡土情结深厚以及各

民族文化习俗间 （特别是语言交流） 的差异，使西江苗族原住民很少与外界进行交往。他们世世代

代居住于此，人口变动率低，且向外流动较少，族群社区间往来也不频繁，这些因素的叠加，造就

了西江苗寨的封闭性。封闭的空间为民间权威组织垄断性权力的滋长创造了条件。
在改革开放以前，西江苗寨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一元的，完全由当地自发性的民间权威组织控

制、管理、垄断着西江苗寨日常的各项事务，村内邻里族内重大纠纷一般由“议榔”组织成员出门

调解协商，都能够化解，对于因违反“榔规民约”而被“议榔”组织施加的处罚，受处罚的苗民也

都能够接受，家族中的婚丧嫁娶等重大事项都会请巫师做法或者“议榔”组织成员出席进行“认

证”，这不仅是仪式的重要环节，也是对“议榔”组织权威的内在认同。“议榔”组织的这种控制

力与权威性并非凭空产生，它们的日常管理所凭借或者依靠的，正是获得普遍认同和遵循的西江苗

族民间习惯法“榔规民约”。在传统苗民内心中，“榔规民约”是最为神圣公正的理据，用“榔规

民约”指导生活，规范行为，遵守根据“榔规民约”所作出的任何评判、裁决成为西江苗族原住民

的生活习惯，“习惯”自然是行为、思想的复现与反复为之，与其说西江苗寨原住民是对民间权威

（组织） 的顺从，倒不如说是对民间权威背后所依托的民间习惯 （法） 的遵从。这种认知已然融入

了他们的血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一时期，国家权威以及国家法律是进不来的，这

也与当时整体法律制度建设滞后有关。在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事业百废

待兴，国家的建设重心都偏向了工业制造业领域，对基层法治建设关注不够，而法制建设进程也较

为缓慢滞后，尤其是“文革”十年浩劫，我国法制建设一度陷入停滞。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召开，各项事业拨乱反正，法制建设迎来机遇期，各领域法律制度逐步建立，法制体系逐步完善。
除此之外，国家也逐渐重视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希望通过基层法治权威的建构以达到法制

统一的效果。特别针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以及偏远山区，国家大力推行法制宣传与法制教育，开展

“送法下乡”活动，在乡镇基层组织中设立纠纷调解机构与司法所，既能达到在基层社会宣传法制

的目的，又能化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秩序。西江村于 20 世纪 80 年代成立了村委会，并在村委会

中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由村委会工作人员担任调解员，西江镇司法所对村委会 （人民调解委员

会） 的调解工作进行指导，并对村委会 （人民调解委员会） 难以调解的案例进行二次调解，形成了

事实上的“上级”。这种事实上的等级序列与官方色彩形成了所谓的科层逻辑 （bureaucratic logic），

是一种公力救济体制或者行政管理体制。事实上，西江苗寨在纠纷化解与社会治理层面上，已经由

一元的民间权威演变为民间权威与国家权威并立共同发挥作用的二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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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冲突与困顿：双向弱化的恶果

按学理分类，官方调解可以划分为村委会 （人民调解委员会） 调解、司法所调解与法院调

解。 ［2 ］改革开放以降，国家权威不断渗透到乡土治理与民间秩序之中，这种渗透既表现在乡村政

治组织的组建上，又体现在通过借助国家法律的运用，来塑造乡村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使国家权威

成为乡土纠纷化解的决定性力量，进而实现法制的统一。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

设立以及国家公权力部门的“进驻”，这些代表着官方意志与国家权威的组织机构就与西江苗寨自

发性的民间权威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作为国家权威的代表，西江村村委会 （人民调解委员会） 和

西江镇司法所遵循的是一种“奉法”的精神，任何工作的开展 （包括调解） 都必须以法律作为理

据，法律的强制性确保了国家意志的完满贯彻，法律这一正式制度成为一切事物的主宰；而作为民

间权威的代表，西江苗寨“议榔”组织所依循的是世代沿袭的传统习惯，是将掺杂了情感、道德、
伦理等因素的非正式规范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传统习惯并不注重强制性话语的表达，它

是一种软化性力量，它讲究天理人道，注重情感上的劝诫，这种劝诫更多的是一种感化。国家权威

组织与民间权威组织内部的人员构成也存在较大区别，西江苗寨“议榔”组织的构成人员都是当地

德高望重的，具有很高威望和一定身份的人士，如“方老”“寨老”“鼓藏头”“榔头”等；而西

江村村委会的组成人员虽大多经由当地村民投票选举，但受到乡镇政府的“指导”。对于政府而言，

在西江苗寨中具有世袭身份的人士并非是村委会 （人民调解委员会） 组成人员的理想人选，因为这

种仪式性身份存在一定的传统性，在官方话语之中，传统性身份就是封建、迷信、愚昧的代名词，

身份所表征的差异与等级与现代的平等理念是不相容的。同时还要有一定的文化，必须熟悉国家法

律。①而司法所自不必说，其工作人员均是通过国家正规考试体制选拔录用的，不仅人才来源扩及

整个贵州，而且都是经过国家系统教育“训练”（甚至是法学教育），具有一定学历的科班生，他

们在理解国家政策意图与执行法律上相比村委会 （人民调解委员会） 组成人员更为透彻和坚决。
在西江苗寨中，存在着代表民间权威的“议榔”组织与象征国家权威的村委会 （人民调解委员

会）、司法所两类不同性质的乡村治理组织。他们在西江苗寨纠纷化解中同时发挥着一定的功用，

但由于职能的重叠，功能上的重复以及规则适用上的不一致，导致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一定

的冲突，进而造成民间权威与国家权威双向弱化的结果。
西江苗寨“议榔”组织明确规定了纠纷调解的受理范围：在本村镇内的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

与游客、经营户或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民事争议 （婚姻家庭纠纷、乡里关系纠纷、土地纠纷、人

身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合同纠纷、民间债务纠纷以及其他纠纷）。
这类受案规定基本与村委会 （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所调解的受案范围相一致。②职能重叠最

突出的效应即是，引发两类不同类型权威对西江苗寨社会资源和利益的竞争，各自都试图获取更多

的治理资源和话语权，从而赢得对乡村社会各类事物的控制权。这种利益博弈最直接表现是对对方

权威的不承认，对对方行为所生效力的不予认可。

① 《人民调解若干规定》第 13 条的规定：“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由下列人员担任： （三） 在本乡镇、街道辖区

内居住的懂法律、有专长、热心人民调解工作的社会志愿人员。”《人民调解若干规定》第 14 条规定：“担任人民调解员的条件

是：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具有一定法律、政策水平和文化水平；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应当具备高

中以上文化程度。”
② 司法部颁布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范围进行了明确说明，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

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依据司法部《关于贯彻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意见》第三点的规定：“在做好婚姻家庭、相邻关系、损害赔偿等常见性、多发性矛盾纠纷调解工作

的同时，积极在征地拆迁、教育医疗、道路交通、劳动争议、物业管理、环境保护等领域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扩大人民调解覆

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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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通过走访西江村村委会 （人民调解委员会），与村委会调解员李大伯进行了交流：

笔者：您对西江苗寨“议榔”组织了解吗？

李大伯：知道一点点，好像村里是有这么一个组织。
笔者：您对他们这个组织在西江苗寨日常纠纷化解中所起到的作用了解吗？

李大伯：不是很清楚，他们那个是民间自发组织的，我们这个是官方认可的，他们那

个效力 （调解协议） 不被官方承认。
笔者：那“议榔”组织与西江村村委会 （人民调解委员会） 有什么联系吗？

李大伯：没有任何联系，我们 （西江村村委会） 是我们，他们 （“议榔”组织） 是他

们，我们每调解一个纠纷都是要有详细记录的，而且都要出具正式的法律文书，法院是认

可的，西江镇司法所要对所有登记的调解成功的纠纷进行检查。而他们是当地村民自己弄

的一个组织，我们这边是不干涉的，但也不承认。
笔者也走访了几位西江苗寨本地的村民以及外来经商的租客，他们对于遇到民间纠纷时会首先

寻求哪个组织进行处理的问题，回答也不尽相同。当地大多数苗族原住民更倾向于寻求传统民间权

威组织的救济；外来经商的租客遇到纠纷一般都会找村委会寻求帮助；还有少数的外面务工回乡的

苗族原住民以及外来经商者持随意态度，并未有鲜明的选择倾向，只要纠纷能够完满解决，去哪调

解都行。但是，由于“议榔”组织的调解行为无法获得官方的承认，因此这种以道德感化，以仪式

渲染，以传统说教为基础的调解方式并不能形成固化而稳定的结论。即便当场调解成功，因缺乏国

家权威性认同，事后仍存在着不确定与反复。一般而言，如若涉事的双方当事人都是当地土生土长

的苗族原住民，那么“议榔”组织所形成的调解结论是具有权威性的，能够得到切实执行，这种权

威性来源于苗族原住民内心认同与自觉服从，这是传统习惯的牵引性力量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

如果涉事的当事人有一方不是西江村村民 （如果双方当事人均不是西江村村民，都会直接找村委会

进行调解，而不会经由“议榔”组织），那么结果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经由“议榔”组织调解之

后，如果外来经营者感到蒙受不公 （或许带有世俗偏见），有可能会再次向村委会 （人民调解委员

会） 申请调解，这就造成了“议榔”组织调解的不稳定性，纠纷并不能终局性的化解，调解的努力

随时可能白费，调解的结论随时可能被推翻。这极大地弱化了“议榔”组织在西江苗寨的控制力和

影响力。特别是对于涉事的当地苗族原住民，他们基于传统、信仰、习惯所产生对“议榔”组织的

信任与服从在内心深处发生了动摇。民间权威的弱化并不意味着控制力的消逝，西江苗寨自发性

“议榔”组织仍对西江村的各项事物具有控制力，当地苗族原住民遇到民间纠纷，仍然首先会寻求

“议榔”组织的介入和帮助，西江苗寨重要的仪式节庆活动必须要有“议榔”组织成员参与 （甚至

主持仪式活动） 方能有效，西江村村委会对此类重大活动是没有决定权的。但同时，需要承认的

是，这种控制力和影响力正在逐渐减退与削弱，民间权威丧失的控制资源真空已由官方力量所填

补。然而作为国家权威的代表，西江村委会在西江苗寨又难以充分发挥其全部影响力，以致形成自

厝同异的矛盾共同体，这种矛盾与竞争，使无论是民间权威抑或国家权威都被弱化，难以充分施展

其权威。

五、价值异化：国家权威目的性的偏离与迷失

在现代社会，政府 （包括其司法机构） 的正当性基础皆源自于人民。［3 ］10 政府设置的目的，就是

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的利益、满足人民的需求、实现人民的福祉。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

（John Locke） 在其著述《政府论》中，将政府的角色定位为“人民的护卫者”。政府的目的就是保

护人民的私有财产，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委托与授予。当政府偏离了这一目的，委托就会取

消，权力又重新回到最初授权的人民手中。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

国体突显出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然人民利益

与人民意志是建国的基石，国家制度的建构以及国家机构的设置就理所应当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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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为政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鲜明地体现出人民意志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人民行使国

家权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最高权力机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执行人民意志的政府，是始终

维护人民利益的政府。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成为政府构建的目的与初心。维护人

民利益和为人民服务成为检视政府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标准与依据。
民间权威与国家权威事实上所形成的并存并立状态，不仅削弱了国家权威的影响力，更有甚

者，弱化状态的持续也造成国家权威在价值目的上的异化，这使得国家权威偏离了其原有的体现人

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宗旨，演化为抢占乡村治理资源，扩大乡村治理权威的

“鼓噪者”。在西江苗寨，代表国家权威的西江村村委会 （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法院自始至终不

认可当地民间权威“议榔”组织调解行为的法律效力，西江村村委会 （人民调解委员会） 对于“议

榔”组织持排斥态度，不承认其合法地位 （认为是非法组织），对“议榔”组织所形成的调解结论

不予认可，并要求依照现行国家法律所规定的程序重新开始调解工作；而人民法院只依据村委会

（人民调解委员会） 或者司法所出具的调解协议文本制作调解书，只有人民法院制作的调解书方具

有强制执行力。国家权威对民间权威的排斥，增加了民间纠纷化解的成本，以前通过西江民间权威

组织的调解就能够化解的争议，现在可能需要经村委会、司法所、人民法院的介入才能够解决，甚

至有可能出现“案结事未了”的局面。这不仅在无形中损耗着民间组织的权威与影响力，而且也使

本就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增加了纠纷解决的经济成本，延长了纠纷的解决周期和时间。这些成本的

增加最后都由纠纷的当事人负担；同时，纠纷解决过程中，西江村委会调解工作的开展，需要向当

事人收取一定调解费用，而“议榔”组织的调解则是公益的或者说是免费的。所以，民间权威组织

的调解分流了大部分案源，触及村委会的利益。因此，它们宁可给纠纷当事人带来“麻烦”，也不

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
国家权威在对民间权威的排斥过程中，不仅自身权威持续弱化，而且国家权威内在蕴涵的“以

人民为中心”的目的价值同样发生了异化。这种异化最突出表现为国家权威对“为人民服务”的价

值目的和宗旨的背离。国家权威更多为自身利益考虑，试图掌握西江苗寨庞大的治理资源，提升对

西江苗寨事务更大的决断力和影响力以及赚取更多收益。为了达成此目的，不惜违背初衷，对西江

民间纠纷化解添设障碍，增加了当事人的成本，降低了纠纷处理的效率，损害了纠纷当事人乃至整

个西江原住民群体的利益。

六、自厝同异：矛盾生成的逻辑

任何矛盾的生成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无非是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因素变量在背后起作用的结

果。这要求我们从现象与问题的身后发现矛盾生成的演进逻辑。西江苗寨民间纠纷化解路径由一元

治理模式转变为二元并立模式，体现出“议榔”组织所生自发秩序被打破，国家以在场的形式，试

图掌控乡土治理的主动权，这深刻的触及了“议榔”组织的利益与权威，两者存在事实上的竞争与

对立关系。再加上西江苗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在国家福利政策和旅游市场发展的双重影响

下，西江苗寨开始从农业的、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变。此过程中，乡

村社会内部成员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大量外籍商人及外来务工人员涌入乡村。浓厚的商业气息带来

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主流文化与利益思维，并对传统观念和思维产生侵蚀与冲击。所以

说西江苗寨民间纠纷化解路径的转换不可避免。
自发秩序 （spontaneous order） 最强有力的倡导者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 （Hayek）。哈耶克

强调人理性的有限性，他拒绝外在的权威，拒绝权力的强制，强调自我调适和自发行动，通过“适

应性” 进化在自由的情况下形成秩序。他反对马克思式的对平等的追求，认为过于强调平等不利

于自发秩序的形成。［4 ］西江苗寨“议榔”组织正是地方自发秩序的产物，“议榔”组织的产生是当

地苗族先民基于对环境的适应、对生存的渴求、对秩序的维护的自发性选择结果，并世代传承延续

至今，形成惯例。组织内部的身份划分与当地苗族原住民对身份的认同，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等级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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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和尊卑思维，这种等级划分正是“议榔”组织得以存续的基础。等级更多地体现为主体间身份与

地位的差别，这种区别产生了“权力顺从”关系，健康的“权力顺从”关系能够建构稳定的生产生

活秩序，而在传统乡村社会之中，平等的格局往往意味着无序或者失序，正如哈耶克所言，平等不

利于自发秩序的形成。这在中国的传统乡村尤其适用。基于等级差异所获得的权威是“议榔”组织

对西江苗寨各项事务施加决定力和影响力的关键，对民间纠纷所进行的调解才能为当地苗民所认同

和服从，并且这种调解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因为违反相关的调解规约或者“榔规民约”将会受到一

定的惩罚，这种惩罚不仅限于经济上的，还会涉及名声上的，名声的败坏会为同村同族人所排斥。
在改革开放之前，西江苗寨的社会治理与民间纠纷化解完全由“议榔”组织掌控。改革开放

后，国家法制体系建设步入正轨，国家权力的控制逐渐下移，造就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经济控制与

行政控制网络，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5 ］60“作为政治国家基层化的产物，

国家法律在乡村社会对固有的自发权威以及内生性规范造成冲击难以避免。”［6］于是，政治国家似乎

翅羽丰满，无所不为，无所不能，而传统乡村社会却逐渐式微，转变为一个抽象的存在。在西江苗

寨，国家的行政权力不断向乡村社会延伸，国家直接通过设置基层性自治组织以及地方政府机关来

表达自身的在场，具体表现为国家在乡村社会治理与民间纠纷化解中的控制影响力。然而国家以在

场的形式对西江苗寨施加行政权威，这对传统自发秩序构成了强烈挑战。自发秩序表现为：排斥外

在权威，反对行政强制，拒绝国家意志。国家权威的介入阻断了新的自发秩序的形成。在西江苗

寨，部分情况下民间纠纷无法通过“议榔”组织的调解而终局性化解，介入性国家权威 （村委会、
司法所、法院） 对“议榔”组织调解行为的法律效力不予承认，人民法院只依据村委会 （人民调解

委员会） 或者司法所出具的调解协议文本制作调解书，只有人民法院制作的调解书方具有强制执行

力。因此，除非是当地苗族原住民内部的纠纷争议，凡涉及当地苗民与外地商人或外地商人之间、
外地商人与游客之间的纠纷组织，即便“议榔”先行介入调解，也很难保证调解所形成之结果得到

有效执行，涉事当事人有可能违反之前所作承诺，向村委会 （人民调解委员会） 申请调解或者直接

走法律途径。调解的不稳定性在无形损耗“议榔”组织的权威性。除此之外，西江苗寨作为贵州省

重点打造的以少数民族特质性文化为卖点的，集旅游、观光、休闲、教育、购物消费等内容于一体

的风景文化景点，不仅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慕名前来，也迎来了看准发展商机的外地客商以及外出

务工返乡的当地苗民。他们的到来在为西江苗族经济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同质性的城市

主流文化。城市文化所推崇的，不仅是开放精神，更是一种守法意识，法律成为人们行为的衡量尺

度。这就与封闭性的、去法律化的西江苗寨传统文化产生了冲突与碰撞。

七、前景展望：和谐共治图景的谋划

从文章伊始所提及的“污水事件”完满解决，我们可以观察到，“议榔”组织这一内生性治理

机构及“榔规民约”等民间习惯法在民间纠纷化解中仍然存在强大生命力，它仍然控制着西江苗寨

社会的日常生活与运转秩序。但在国家权威的渗透与介入之下，这种控制力与影响力处于逐渐弱化

的状态。乡村社会纠纷化解需要民间权威的参与，这是因为相比国家权威，民间权威具有较强的传

统性和经验性，能够较顺利方便地在乡村社会，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村落开展调解协商工作，同时

基于民间权威的道德感化与情感劝诫，往往纠纷容易得到终局性解决，这是在外人看来“冷冰冰”
的国家权威所难以具备的。但是，不能因为民间权威具有极大的优势和便利，就完全否认排斥国家

权威在场的现实意义，民间权威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不能在任何时期、任何环境下总是

发挥既有的惯性支配力。特别是在开放乡村社会，之前以封闭性乡村社会作为构化情境与控制基础

的民间权威已经逐渐偏离其最初设想的轨道，难以圆满化解所面临的各类复杂纠纷。复杂纠纷包括

主体 （关系） 复杂性和内容 （案情） 复杂性。例如在“议榔”组织一元治理时期，西江苗寨的民间

纠纷所涉当事人全部是当地苗民，纠纷争议大多是关于土地、借贷、婚姻、侵权等类型，纠纷内容

较为简单。现今，纠纷主体扩展至游客之间，游客与外地客商之间的民事纠纷，纠纷内容除上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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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之外，还增加了诸如环境损害、消费欺诈、征地拆迁、劳动争议、信仰习俗冲突等类型，纠纷的

复杂化使既有的一元解纷模式捉襟见肘，难以完满化解西江苗寨所出现的各类民间纠纷。同时，也

不能说国家权威优越于民间权威，国家权威所实施之行为总比民间权威要正确，我们根本无法得出

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假定并加以制度化。
因而，民间权威有其内在的优势，而国家权威并非完美无缺，相比由国家施加强力完全垄断乡

村社会治理及纠纷解决或者国家完全放任民间权威对现有乡村秩序与纠纷化解施加支配力，更为合

理的还是实现两类权威之间的互动与协同，共构和谐共治的新局面。民间权威与国家权威和谐共治

图景的谋划，其前提是互相承认各自的主体性，重构不同权威之间的认同与信任，将乡村社会内生

性纠纷 （同一族群内部纠纷） 解决的空间划给民间，由民间权威依据当地传统及风俗习惯处理较为

简单，影响有限的民事纠纷，而国家权威仅介入刑事领域、新生领域 （环境损害、价格欺诈、劳动

争议等） 以及在当地影响较大的经济纠纷。民间权威的矛盾与对立的生成，有部分原因是职能的重

复，所管辖的纠纷类别大致相同，而不同类型权威处理同一民间纠纷所持标准和规范均有差异，因

此造成调解结论存在较大区别。因此须明确划分民间权威与国家权威所处理纠纷的类型，避免出现

职能的交叉与重叠。
实现乡村社会民间权威与国家权威的和谐共治，就要促使以“榔规民约”、村规民约为代表的

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律 （制定法） 充分融合与衔接。这需要承认国家法律的普遍效力，无论是在城

市社会还是在乡村社会，无论是在普通地区还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杂散居地区，国家法律均存在

拘束力。然而，国家法律又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它内在所具有的可调整性与灵活性，留下了

吸收民间习惯法的可能余地和空间。正如《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民族自治地方

可以依据本地方实际情况，在不违反相关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变通适

用。［7］230－235 变通适用的规范性文件属于国家法律的范畴，并不属于民间习惯法。《人民调解若干规

定》第 4 条也明确，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可以依据道德习俗进行调解。① 但是这种变动

并非一蹴而就，要考虑当地原住民对国家法律的接受程度，这需要有普法的过程与时间的跨度，循

序渐进地进行。国家法律吸收民间习惯法的内容，具体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摒弃与现代法治理念

相冲突的封建、落后的风俗习惯规范；其二，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契合的传统习惯规范通过吸收、借

鉴、继承等方式，纳入到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之中。例如“榔规民约”之中的有关盗窃、防火、邻里

关系、“扫家”“扫寨”等规定对于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稳定有积极作用。此类规定与现代法治建设

相呼应，应将之纳入国家法律规范内容，继续发挥其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作用。
除此之外，针对国家基层组织的趋利倾向，应当加大执纪监督力度，同时也应当适当提高国家

基层工作人员薪资待遇；应重塑乡村社会国家权威的“人民主体”意识，重新回归国家权威以“人

民为中心”的目的价值；应当重建民间权威与国家权威的信任关系，即国家权威能够正视民间权威

的主体地位，给予其合法性身份。具体而言，就是对民间权威所形成的调解结果予以认可，并借助

国家权威，使调解结论得到固定和执行。同时，在国家权威处理民间纠纷的场域，也应当容纳民间

权威尽可能参与到纠纷化解的进程中来，使纠纷调解的场域不再是充斥着冷冰与去表情化的情景，

而是一个重构传统、温情、信仰与人伦关怀的信任关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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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KENING AUUTHORITY： WHERE DO RURAL SOCIAL
DISPUTES GO？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Xijiang Miao Village’S

“Yilang”Organization
Zeng Yucheng ，Yang Fan

Abstract：In recent year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in－
terests，the traditional enclosed rural structure of Miaozhai village in Xijiang has been gradually dis－
integrated． The open turn of rural society has caused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tradi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mode． The traditional habitual one－dimensional governance model has been replaced by the
modern dual model，that is，the spontaneous order generated by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s broken．The state tries to control the initiative in rural governance and dispute resolution． The con－
tradiction caused by this new dual model makes it difficult to fully exercise their authority．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process of excluding non－governmental authority， the purpose value of people－
centered authority is alienated． Therefore，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order and stability of rural soci－
ety，we must recognize the value and function of folk authority and traditional customs in the reso－
lution of civil disputes and the governance of grass－roots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we should han－
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lk authority and state authority and form a new situation of harmo－
nious co－governance．

Keywords：rural society；Xijiang Miao village；dispute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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